
單  位 數  量 合計 施工費 工程管理 委外費

 100.00 

○○○ ○○○

○○○ ○○○

○○○ ○○○

備註：經費未與他機關或其他預算共同分攤者，免填本表。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業務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辦會計

說明設備及投資

○○○○○

工程

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

各 項 費 用 分 攤 表
中華民國 ○○○年度

科目名稱

預定完成

工作總數 合辦單位 分攤
分攤

比率%
總經費

分攤標準

單位:新臺幣元

附表6


	分攤表

